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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财政局文件

泉财法〔2021〕250 号

泉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《泉州市财政局行政

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》和《泉州市财政局

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，泉州开发区、泉州台商投资区管委会财

政局，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共泉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〈泉州市推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

（泉委法办〔2021〕1 号）、《泉州市司法局关于开展规范行政自

由裁量权工作的通知》（泉司〔2021〕22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规范

财政部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建立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

机制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优化财政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四条、《福建省行政执法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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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规定，重新修订《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》

和《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。《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

裁量权基准制度》和《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已经市

财政局局务会议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。2018 年 6 月 27 日《泉

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〈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标准执

行制度〉和〈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权指导标准〉的通知》

（泉财法〔2018〕41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根据《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开展行政裁量基准动态调整工作的

通知》（闽司〔2021〕47 号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部门可直接适

用。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，请及时反馈市财政局法规政研科。

省财政厅尚未制定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今后制定的行政处罚裁量

基准与上述裁量基准不一致的，市财政局将根据省财政厅裁量基

准和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修订并重新公布。

附件：1.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制度

2.泉州市财政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

泉州市财政局

2021 年 9 月 24 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